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个人会员登记表

	填表说明：

1. 本表各项目应填写完整，字迹工整清晰，不得涂改（建议打印）。

2. 本表一式三份，广西律师协会、市级律师协会、律师执业机构各一份。

3. 政治面貌：所属政党，无党派者写“无党派”。

4. 律师执业证类别：专职律师、兼职律师、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、法律援助律师。

5. 社会职务：在各级人大、政协或社会团体（含各级律师协会）、群众组织中担任的职务。

6. 个人简历从18岁填起，工作学习情况一栏，属于学习经历的请说明学习的专业和学历层次，属于工作经历的请说明职务。
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姓名
	
	曾用名
	
	相片

	性别
	
	民族
	
	

	籍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出生日期
	
	身份证号
	
	

	最高学历/专业
	
	毕业院校
	

	住址/邮编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执业机构
	
	执业证类别
	

	是否负责人
	
	是否合伙人
	
	首次执业
时间
	

	律师执业证号
	
	律师/法律职业
资格证号
	
	兼职律师教学
科研单位
	

	人事档案

托管单位
	
	档案号
	

	职称/等级
	
	户籍所在地
	
	外语/等级
	

	党（团）组织
关系所在地
	
	入党/团时间
	
	党/团内职务
	

	社会职务
	

	业务专长或专业方向
	

	受过何种奖励
	

	受过何种处分
	

	个人简历

	起止时间
	在何地何部门（学习）工作
	职务

	
	
	


会员声明：本表所填内容属实。

会员签名：            

